《建湖县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维修办法》
起草情况说明
建湖县农业农村局
（2026年1月）
一、起草背景
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举措，我县自2011年以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，建成了大量灌排、道路、输配电等工程设施，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。但随着建成设施逐年增多，部分设施因长期运行、自然损耗等出现不同程度损毁，加之原有管护机制存在权责划分不够明晰、维修流程不够规范、经费保障不够稳定、监督考核不够刚性等问题，影响了工程设施正常使用和效益发挥。为破解建后管护难题，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“建管并重、长效运行”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》《农田水利条例》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《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工作实际，亟需制定专门的管护维修办法，进一步明确管护责任、规范维修流程、强化保障措施、健全考核机制，确保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得住、用得好、长受益。
二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县农业农村局依托高标准农田调查摸底上图入库工作，对全县2011年以来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现状、管护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，梳理当前管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为《建湖县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维修办法》起草奠定实践基础。2025年11月形成初稿，12月形成征求意见稿，2026年1月向各镇（街道、区）、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建湖县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维修办法》共分七章二十一条，紧扣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维修核心环节，明确了“建管并重、权责明晰、属地管理、分类施策”的基本原则，确立了“谁受益、谁管护，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运行机制，涵盖总则、工程管护维修范围及流程、工程管护主体、管护经费来源及使用、工程管护责任、监督与考核、附则等全流程内容，具体如下：
第一部分，总则。明确《办法》的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基本原则和工作定位，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纳入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绩效考核，强调建后管护工作的重要性。
第二部分，工程管护维修范围及流程。界定灌排、道路、输配电等工程设施的管护维修范围和标准，创新引入“管护一码通”智能化监管模式，实现问题上报、分级派单、快速处置的闭环管理；对农田工程设施进行分类编码，按设施类型划分维修调度端口，并根据损毁程度、维修费用，对泵站、渠道、涵洞等核心设施实行分级维修处置，明确不同维修等级的责任主体。
第三部分，工程管护主体。构建“县级监督、镇级属地、村级具体”的三级管护责任体系，明确县农业农村部门、镇（街道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受益村委会的具体管护职责，压实各级主体责任，实现管护责任全覆盖、无死角。
第四部分，管护经费来源及使用。建立多渠道管护经费筹措机制，明确项目建设审计结余资金、各级财政预算资金、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等经费来源，鼓励引导受益主体自筹资金；规范管护资金使用，明确资金使用范围，提出设立管护基金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要求，确保经费专款专用。
第五部分，工程管护责任。明确工程移交、日常检查、维修处置、资产监管等具体责任，对各级管护主体的检查频次、处置要求、资产台账管理作出刚性规定；明确工程保修期内质量问题的维修责任，以及保修期满后的管护维修费用承担主体；制定差异化的责任追究条款，对未履行管护监督责任、管护主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，明确提醒谈话、核减项目指标、依纪依法处理等处置措施。
第六部分，监督与考核。将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与项目建设同部署、同督查、同考核，要求各级建立管护工作档案，强化过程监管和结果运用，以严格考核倒逼管护责任落实。
第七部分，附则。明确《办法》的施行时间和动态调整要求，确保《办法》能够适应我县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的新形势、新要求。
